師資培育中心115學年度第一學期國外教育實習
甄選公告

為培育師資生的全球視野，教育部積極推動師培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及或教育實習，希望藉此計畫，鼓勵師資生走出台灣，培養師資生的國際觀。文藻師資培育中心獲得教育部補助115學年度第一學期海外教育實習計畫，將與印尼泗水台灣學校合作，選送師資生至海外進行兩個月教育實習。

海外實習生甄選申請日期
即日起開放申請至115年1月20日
說明會：114年11月26日15:30 A302教室
115年1月27日(暫訂)進行面試
115年1月30日公布錄取名單
遴送人員4名 (115學年第一學期實習)

申請資格條件
(1)對教學有熱情，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a. 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本科系畢普通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b. 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在校生，於修本所畢普通課程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士畢業應修學分。
(2)歷年在校成績平均 75 (含) 分以上。
(3)歷年操行成績平均 80 (含) 分以上。
(4)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級(含)以上（或同等程度之英檢成績）1。
註：
1持Teaching Knowledge Test (TKT) 證照；至少通過一個模組；Band 3 （含）以上得以加分。參加過史懷哲教育服務並取得證明者，得以加分

校內審查基準
本實習計畫遴送生之遴選分書面審查及面試兩階段。
書面審查（50%）﹕應備資料請參閱附件說明。
面試（50%）

錄取之師資生應配合事項
一、錄取之實習學生務必參加後續計畫主持人規劃之行前培訓課程。
二、錄取之實習學生應於錄取後一個月內完成與本校共同簽訂行政契約書。
三、錄取之實習學生於出國前一個月，應檢送個人基本資料至本校師培中心，以通報我國駐當地國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錄取之師資生於國外之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四、錄取之實習生應於教育實習結束後1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
五、錄取之實習學生應配合參加年度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座談會，並配合教育部後續推展之活動。




[bookmark: _Toc462468372]文藻外語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海外教育見習/實習申請表
申請項目：(擇一)
□國外教育見習
□國外教育實習

	系/所
	
	學號
	
	(照片)
請提供
二吋半身正面彩色照片

	姓名
	中文
	
	性別
	□女 □男
	

	
	英文
	
	生日
	
	

	身分證號
	
	連絡電話
	
	

	E-mail
	

	所附資料包括（請勾選）
□1.「海外教育見習/實習」申請表。
□2.家長同意書。
□3.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4.英語檢定通過證明。
□5.中英文履歷。
□6.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TKT證照 Band 3證明。
   □(2)史懷哲教育服務營隊證明。
   □(3)參加校內、外國民小學教育專業實務研討會或交流活動證明。
   □(4)擔任班級正式幹部或社團正式幹部證明。
   □(5)擔任志工時數證明。
   □(6)其他可說明自我優良表現與能力之文件。

	見習/實習動機、期望與目的

	





	相關學、經歷及特殊表現

	






	
本人檢附之資料屬實，並已了解教育學習及海外見習/實習相關規定﹕
□已確認自身身體狀況、健康情形詳實告知
□已確認自費金額
□已確認教育訓練活動必須全程參與

本人了解參加本活動之隊員應遵守之義務﹕
□全程參與校內培訓，擔任活動幹部，規劃與執行各項行前專長培訓課程培訓與服務期間隨時注意個人身心健康及生命安全，避免突發狀況之發生。
□除不可抗之外力或特殊因素，不得中途離隊；為避免服務員中途退出造成資源浪費與作業困擾，已繳交之各項費用不予以退費。
□積極合作盡力完成各項指派之任務，接受必要之生活約束與活動規範定期提交相關活動報告（含生活、工作狀況、交接紀錄）及總心得。
   □返國後需協助成果分享會等回饋性質活動。

申請人簽章：
日期：

	中心導師簽章：
	中心辦確認簽章：

	日期：
	日期：





文藻外語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海外教育見習/實習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非必要)

    學生               擬申請參加師資培育中心之學生海外教育見習/實習，擬前往               ，並同意遵守「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學生海外教育見習/實習甄選辦法」之規定。
學生姓名：                            簽章：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證影印本正面）
	（學生證影印本反面）


   
茲同意本人子女               參加師資培育中心所執行之學生海外教育見習/實習課程，並同意遵守該計畫及作業之規定並履行其中所規範之義務規定，且願遵守學校、指導老師及當地輔導老師之指導，完成實習相關作業之一切規劃。

此致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章：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